
北京印刷学院学生代表大会代表产生办法
根据共青团中央、教育部、全国学联《关于推动高校学生会（研究生会）深化改革若干意见》、《北京印刷学院学生会章程》《北京印刷学院研究生会》章程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代表名额
北京印刷学院学生代表大会以在校生的2.5%的比例确定代表名额。代表要覆盖各二级学院、年级及主要学生组织，其中非校院级学生会骨干的学生代表不低于60％，女同学代表人数不少于代表团总人数的35%，少数民族代表人数不少于代表团总人数的10%。

二、代表条件

1.我校正式注册学籍的在校学生（受过处分除外）。

2.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，始终自觉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，在重大问题面前和关键时刻，是非分明，立场坚定；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全心全意为同学服务。

3.团结同学、助人为乐、正直诚实、公道正派、无违纪现象；学习成绩优异，坚持德、智、体全面发展，在学生中有较高威信。

4.有较强的议事能力，能够如实反映各级学生组织和广大学生的意见，正确行使学生的民主权利。

三、代表产生程序

代表经班级、二级学院学生会组织选举产生。根据代表条件，代表名额由校学生会（研究生会）下达至各二级学院学生会，再由各二级学院学生会将代表名额分配到各班级。由班级多数同学提名，按多于应选代表20%的数额提出代表候选人，各二级学院学生会对其思想政治素质、学习成绩、工作实绩和群众基础进行考察，报所属分团委、学院党委批准后，各二级学院召开相应的学生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正式代表。
校级学生组织的代表候选人由校级学生组织主席团提名，委托有关二级学院学生代表大会选举产生。
